附件
2024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耕地轮作休耕）安排及绩效目标表
	县（区）
	建设内容
	绩效目标
	补助资金

（万元）

	惠城区
	开展粮油轮作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2000亩
	30

	惠阳区
	开展粮油轮作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1350亩
	20.25

	惠东县
	开展粮油轮作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8250亩
	123.75

	博罗县
	开展粮油轮作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5297亩
	79.5

	龙门县
	开展粮油轮作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2800亩
	42

	合  计
	
	开展粮油轮作面积19697亩
	295.5


